
金政发〔2020〕46号

关于印发《金湖县律师业发展三年扶持办法》
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各委办局，县各直属单位：

《金湖县律师业发展三年扶持办法》已经县政府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希认真组织实施。

     金湖县人民政府

     2020年7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金湖县律师业发展三年扶持办法

第一条 为加快我县律师事业发展，着力提升律师行业发展水平，形成结构合理、门类齐全、保障有力的律师队伍，推进我县法治化进程，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6〕21号）文件精神，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鼓励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对本县户籍人员新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且在本县申请执业的（含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给予一次性奖励1万元。

第三条 鼓励律师学习提升。对本县户籍且在我县执业的执业律师，新取得国家认可的法律类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县政府分别给予5万元、1万元的奖励。对我县执业律师新获评一级、二级律师等级证书的执业律师，分别给予5万元、2万元的奖励。

第四条 扶持青年律师成长。设立青年律师初次执业补贴。对本县户籍且在我县初次执业，年龄未满30周岁的社会专职律师，从获准执业之日起3年内，按照每年1万元的标准予以补贴。

第五条 鼓励县内律师事务所做大做强。县内律师事务所吸引外地户籍律师到我县律师事务所执业的，按每吸引一名外地户籍律师给予所在律师事务所一次性奖励2万元。对本县户籍以外的来金执业律师，自执业之日起3年内，每年给予1万元生活补贴（引进律师在金湖县从事执业律师期限不得少于3年）。
第六条 鼓励外地律师事务所到我县开设分所。外地律师事务所来金开设5人以上分所的，一次性给予3万元的办所补助；对分所执业律师10人以上的一次性给予5万元办所补助。“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省级优秀律师事务所”在金湖开设分所且执业律师达10人以上的，分别在上述标准基础上另增加10万元、5万元补助。
第七条 给予新设立律师事务所租房补助。新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在县内租赁自用办公用房（不含附属和配套用房，下同）的，按租赁办公用房面积给予补助，连续补助3年：

租赁面积100平方米以上、200平方米以下的，每年给予5千元补助；

租赁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每年给予1万元补助。

律师事务所租赁自用的办公用房，在租赁之日起3年内不得出租、转租，不得改变用途。
    第八条 鼓励发展公司律师。县内国有企业引进具有国家法律职业资格人才到企业担任公司律师的，每新引进1人奖励企业2万元，引进律师在金湖从事执业律师期限不得少于3年。

第九条 对于整所转隶且所内执业律师超过10人的，经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同意，给予一次性奖励15万元。

第十条 到县内律师事务所从事执业律师的人员，纳入人才队伍管理，享受金湖县人才管理方面的相关待遇。非金湖县户籍律师的适龄子女，在入学方面享受与金湖县户籍同等待遇。
    第十一条 符合本扶持政策的同时，又符合金湖县其他政策中相应的奖励扶持政策，按照“择一享受不重复”的原则，由相应个体自行确定申请奖励扶持。

第十二条 实现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全覆盖。党政机关聘请法律顾问时，优先在本地执业的律师中聘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规定扶持政策所需资金，纳入县人才基金预算统一解决。

第十四条 符合本办法扶持政策的执业律师、律师事务所，应持相关凭据到县司法局申领，县司法局会同财政等部门在下一年度依照本文件精神审定后予以发放。
    第十五条 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必须保证所有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行为，或拒绝配合监督检查的，将取消或收回补助、奖励等，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追究责任。

第十六条 县司法局要加强对执业律师的培训及监管，强化执业律师行为规范。执业律师如因违规执业受到行业处分、行政处罚及刑事处罚，不再享受相应扶持政策。

第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以下”包含本数，“超过”不包含本数。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县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7月30日。
  抄送：县委各部委，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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